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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屋重建——認識「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劉國斯（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23

本⽂

⼀、為什麼要制定「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1]？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下稱危⽼條例）的制定，是為了因應潛在的⾵險，加速暨獎勵都市計畫
範圍內危險及⽼舊建築物重建。

（⼀）易發⽣危險的⽼屋逐年增加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的統計資料，2016年30年以上戶數占全國住宅總量約為45％，⾄2026年30年以
上戶數將占全國住宅總量約為70％，⾄2036年30年以上戶數將占全國住宅總量約為88％[2]。隨時間經過⽼
屋持續增加，⽽⽼舊的建築物⼜較容易發⽣危險，所以⽼舊建築物的重建是我國需要⾯臨的重⼤社會問題，政
府有必要訂⽴法規並結合社會各界⼒量來共同⾯對與解決。

（⼆）危⽼屋對地震的耐震能⼒不⾜

⽼舊建築物易受地震災害影響致倒塌受損，且同時可能帶來嚴重的⼈⾝傷亡損害。最讓社會⼤眾震撼的，當屬
1999年9⽉21⽇凌晨1時47分發⽣於臺灣中部⼭區的921⼤地震，當時臺灣全島均感受到嚴重搖晃，共持續
約102秒，芮⽒規模7.3。這次地震造成2,415⼈死亡，29⼈失蹤，11,305⼈受傷，51,711間房屋全
倒，53,768間房屋半倒[3]，⼈員傷亡慘重。為了因應潛在地震災害等⾵險，需透過危⽼屋重建以提升建築物
的耐震能⼒，避免地震發⽣時因危⽼屋耐震能⼒不⾜，再度發⽣與921⼤地震相同的重⼤⼈員傷亡與財產損失
事件。

（三）因應⾼齡化社會的環境安全需求

因應臺灣逐漸邁⼊⾼齡化社會，⽼屋較缺乏無障礙空間的設計，因此透過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安
全，以符合⾼齡者的居住需求及增進⽣活品質。

⼆、危⽼條例如何加速危⽼屋重建？（⾒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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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危⽼條例如何加速危⽼屋重建？
資料來源：劉國斯 / 繪圖：Yen

為了因應這些刻不容緩的問題，達成危⽼屋加速重建的⽬的，危⽼屋經100％⼟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同意
後，不⽤經過都市更新審查程序，就可以直接利⽤危⽼條例的程序申請重建；政府並提供時程獎勵等相關優
惠，作為加速重建的誘因。

（⼀）較簡便的申請程序



必須在危⽼條例施⾏後10年內，也就是2027年5⽉31⽇前提出申請，申請程序為[4]：

（⼆）危⽼屋重建獎勵

1. 容積、時程、規模獎勵[6]

最⾼可達建築基地1.3倍的基準容積或1.15倍的原建築容積。在危⽼條例施⾏後3〜8年內申請重建，再給予基
準容積10％⾄1％的時程獎勵，也就是2025年5⽉9⽇前申請重建都適⽤；若合併鄰接建築基地或⼟地重建
時，鄰接基地或⼟地在200平⽅公尺以上，也享有2％以上的規模獎勵。

2. 放寬建蔽率及⾼度管制[7]

依照危⽼條例重建的建築物，建蔽率和建築⾼度都可以放寬，酌予放寬的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
訂[8]。不過，建蔽率的放寬以住宅區的基地為限，且不得超過重建前原本的建蔽率。若為住宅區以外的基地如
商業區，僅放寬建築物⾼度，不放寬建蔽率。

3. 減免賦稅[9]

2027年5⽉11⽇前申請重建[10]，經過當地主管機關同意，重建部分以及合併鄰接部分，在重建期間免徵地價
稅；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重建後未移轉所有權，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得延⻑，以10年為限，
所以減半徵收的期間合計最⻑12年。但合併鄰接併⼊⾯積在不超過原重建⾯積的範圍內，才享有租稅優惠。

（三）提供⼩⾯積危⽼屋重建管道

⽬前都市更新的最⼩⾯積⾨檻由各地⽅政府訂定，例如臺北市有最⼩單位⾯積500平⽅公尺的限制[11]。為了
讓無法以都市更新⽅式辦理的⼩基地也可以進⾏重建，危⽼條例並沒有最⼩單位⾯積的限制，藉此提供⼩⾯積

1. 

新建建築物的起造⼈擬具重建計畫。
2. 

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建築物[5]所有權⼈同意。
3. 

取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4. 

依建築法規申請建築執照。



危⽼屋重建管道。

三、我家的房⼦可以適⽤危⽼條例嗎[12]？（⾒圖2）

圖2 我家的房⼦可適⽤危⽼條例嗎？ 

資料來源：劉國斯 / 繪圖：Yen

按照危⽼條例第3條規定，必須符合下列條件的合法建築物，才有危⽼條例的適⽤：

（⼀）須位於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 [13 ]

不在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的危⽼屋，沒有危⽼條例的適⽤。

（⼆）⾮經⽬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化、藝術及紀念價值 [14 ]。

（三）屬於下列其中之⼀的合法危⽼屋



（1）改善不具效益

再經過詳細評估結果建議拆除重建，或補強所需經費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1∕2[17]。

（2）沒有設置升降設備

如果有設置升降設備，就要再經過結構安全性能詳細評估，並確認改善是否不具效益。

（四）合併鄰接的建築物基地或⼟地

符合前⾯條件的危⽼屋申請重建時，鄰接建築基地或⼟地可以合併申請。但併⼊的⾯積超過1,000平⽅公尺部
分，沒有危⽼條例容積獎勵規定的適⽤[18]；併⼊⾯積超過原重建基地⾯積的部分，也沒有稅捐減免的優
惠[19]。

註腳

1.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法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經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2.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也就是不論屋齡⾼低，依照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
評估辦法進⾏初步評估，評估結果為「危險度總評估分數R」⾼於45分（R分數愈⾼愈危險）[15]。

3. 

屋齡30年以上[16]，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為建築物耐震能⼒未達⼀定標準。依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進⾏初步評估，評估結果為「危險度總評估分數R」⾼於30分但⼩於或等於45
分，也就是初步評估結果雖然超過最低等級，但沒有達到⼀定的標準的建物，如果還有以下兩種情形之
⼀，就符合危⽼條例的重建資格：

   總統府總統華總⼀義字第10600056401號令（2017/5/10），制定公布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全⽂⼗三條，並⾃公布⽇施⾏。

[1]

   依據內政部2016年第4季的統計資料，2016年底全國住宅總量戶數為8,447,017，2016年30年以上戶
數為3,839,968，2026年30年以上戶數為5,969,601，2036年30年以上戶數為7,397,843。參閱：內
政部營建署（2017），《危⽼屋重建⼤利多，5重點⼦法8⽉份正式上路》。

[2]

   內政部消防署（2018），《921國家防災⽇ 總統視導北部規模6.6震災演練》。[3]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5條：「
I 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

[4]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94/45303
https://www.cpami.gov.tw/component/content/article/28349-%25E5%258D%25B1%25E8%2580%2581%25E5%25B1%258B%25E9%2587%258D%25E5%25BB%25BA%25E5%25A4%25A7%25E5%2588%25A9%25E5%25A4%259A%25EF%25BC%258C5%25E9%2587%258D%25E9%25BB%259E%25E5%25AD%2590%25E6%25B3%25958%25E6%259C%2588%25E4%25BB%25BD%25E6%25AD%25A3%25E5%25BC%258F%25E4%25B8%258A%25E8%25B7%25AF.html
https://www.nfa.gov.tw/pro/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113&article_id=499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249&flno=5


建築物所有權⼈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II 前項重建計畫之申請，施⾏期限⾄中華⺠國⼀百⼗六年五⽉三⼗⼀⽇⽌。」

   要怎麼認定屬於合法建築物，由各縣市政府⼯務局建管單位認定，例如臺北市建築管理⾃治條例第六章舊
有合法建築物處理，即為合法建築物認定的相關規定。

[5]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
I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
過各該建築基地⼀點三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點⼀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五
條所定施⾏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II 本條例施⾏後⼀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依下列規定再給予獎勵，不受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
上限之限制：
⼀、施⾏後三年內：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施⾏後第四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三、施⾏後第五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施⾏後第六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施⾏後第七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六、施⾏後第⼋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III 重建計畫範圍內符合第三條第⼀項之建築物基地或加計同條第⼆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地達⼆
百平⽅公尺者，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之獎勵，每增加⼀百平⽅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
分之零點五之獎勵，不受第⼀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IV 前⼆項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V 依第三條第⼆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地，適⽤第⼀項⾄第三項建築容積獎勵規定時，其⾯積不得
超過第三條第⼀項之建築物基地⾯積，且最⾼以⼀千平⽅公尺為限。
VI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不得同時適⽤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
VII 第⼀項建築容積獎勵之項⽬、計算⽅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6]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7條：「依本條例實施重建者，其建蔽率及建築物⾼度得酌予放寬
；其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但建蔽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
。」

[7]

   例如臺北市⼟地使⽤分區管制⾃治條例第95條之3、⾼雄市都市計畫住宅區危險及⽼舊建築物重建建蔽率
放寬標準。

[8]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8條：「
I 本條例施⾏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地及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但依第三條第⼆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
⼟地⾯積，超過同條第⼀項建築物基地⾯積部分之⼟地及建築物，不予減免：
⼀、重建期間⼟地無法使⽤者，免徵地價稅。但未依建築期限完成重建且可歸責於⼟地所有權⼈之情形者
，依法課徵之。
⼆、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年。
三、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為⾃然⼈者，且持有重建後建築物，於前款房屋稅減半徵收⼆年期間內未

[9]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ArticleContent?lawId=P06I1002-20101220&lawNo=6000&startEndLawNo1=32000,3600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249&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249&flno=7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ArticleContent?lawId=P13B1002-20210205&realID=
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249&flno=8


移轉者，得延⻑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喪失所有權⽌。但以⼗年為限。
II 依本條例適⽤租稅減免者，不得同時併⽤其他法律規定之同稅⽬租稅減免。但其他法律之規定較本條例
更有利者，適⽤最有利之規定。
III 第⼀項規定年限屆期前半年，⾏政院得視情況延⻑之，並以⼀次為限。」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8條第3項。
⾏政院院臺建字第1110165344號令（2022/3/10）：「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條第
⼀項規定之租稅減免優惠，實施年限⾃中華⺠國⼀百⼗⼀年五⽉⼗⼆⽇起⾄⼀百⼗六年五⽉⼗⼀⽇⽌。」

[10]

   臺北市都市更新⾃治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款⾄第4款：「經主管機關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更新單
元劃定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之⼀：
⼀、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街廓內⾯積在⼆千平⽅公尺以上者。
三、街廓內鄰接⼆條以上之計畫道路，⾯積⼤於該街廓四分之⼀，且在⼀千平⽅公尺以上者。
四、街廓內相鄰⼟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為⼀次更新完成，其⾯
積在⼀千平⽅公尺以上者。但其⾯積在五百平⽅公尺以上，經敘明理由，提經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11]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3條：「
I 本條例適⽤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經⽬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
符合下列各款之⼀之合法建築物：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
補強或拆除者。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未達⼀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
置昇降設備者。
II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地辦理。
III 本條例施⾏前已依建築法第⼋⼗⼀條、第⼋⼗⼆條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
條例施⾏⽇起三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
IV 第⼀項第⼆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由建築物所有權⼈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
約機構辦理。
V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員不得為不實之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
VI 第⼀項第⼆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申請⽅式、評估項⽬、權重、等級、評估基準、評
估⽅式、評估報告書、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與其⼈員之資格、管理、審查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2]

   都市計畫法第3條：「本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定地區內有關都市⽣活之經濟、交通、衛⽣、保安
、國防、⽂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地使⽤作合理之規劃⽽⾔。」

[13]

   ⽂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第1款：「本法所稱⽂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化價值，並經指定或
登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化資產：
⼀、有形⽂化資產：
（⼀）古蹟：指⼈類為⽣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化、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歷史建築：指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地⽅性、特殊性之⽂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造

[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249&flno=8
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8044/ch01/type1/gov01/num1/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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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001&flno=3


標籤
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危⽼條例，危⽼建築物，危⽼屋，危⽼重建

物及附屬設施。
（三）紀念建築：指與歷史、⽂化、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物相關⽽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四）聚落建築群：指建築式樣、⾵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具有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之建造物群或街
區。
（五）考古遺址：指蘊藏過去⼈類⽣活遺物、遺跡，⽽具有歷史、美學、⺠族學或⼈類學價值之場域。
（六）史蹟：指歷史事件所定著⽽具有歷史、⽂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所定著之空間及附屬設施。
（七）⽂化景觀：指⼈類與⾃然環境經⻑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族學或⼈類學價值之場
域。
（⼋）古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為加⼯具有⽂化意義之藝術作品、⽣活及儀禮器物、圖書⽂獻及影⾳
資料等。
（九）⾃然地景、⾃然紀念物：指具保育⾃然價值之⾃然區域、特殊地形、地質現象、珍貴稀有植物及礦
物。」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第3條第1款：「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詞
，定義如下：⼀、建築物耐震能⼒未達⼀定標準：指依本條例第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進⾏評估，其評估結
果為初步評估⼄級。」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2條附表五。

[15]

   關於合法建築物屋齡的認定，依照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第2條，先依照有沒有領
到使⽤執照區分：有領得使⽤執照者，⾃領得使⽤執照之⽇起算；未領得使⽤執照者，由主管機關依下列
⽂件之⼀認定：1、建築物興建完⼯之⽇起算，⾄申請重建之⽇⽌。2、建築物所有權第⼀次登記謄本。3
、合法建築物證明⽂件。4、房屋稅籍資料、⾨牌編釘證明、⾃來⽔費收據或電費收據。5、其他證明⽂
件。

[16]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第3條第2款：「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詞
，定義如下：……⼆、改善不具效益：指經本條例第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進⾏評估結果為建議拆除重建，
或補強且其所需經費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分之⼀。」

[17]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6條第5項。[18]

   都市危險及⽼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8條第1項但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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